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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counts

步驟1 選定受託人及計劃

步驟2 填妥表格交予選定的受託人

步驟3 整合完成後核對有關文件

選定你心儀的強積金受託人及計劃，以便將你現有

的「個人帳戶」整合至其下。作決定前，可先參考

本單張的「選擇受託人及計劃須考慮的四大因素」
一節。

整合帳戶完成後，你會收到受託人寄發的「轉移結
算書」及「轉移確認書」。

請 小 心 核 對 這 些 文 件，

以 確 保 所 整 合 的 帳 戶 資

料及轉移金額正確無誤。

整合手續只需三個步驟

如有疑問，可向有關受託人查詢。

填妥後，

交予選定的

受託人。

申 請 表 可 從 積 金 局 網 頁（www.mpfa.

org.hk）「表格」一欄下載，你亦可致電

積金局熱線（2918 0102）透過傳真(選

擇語言後按7 - 3 - 2) 或向受託人索取。

想知道更多有關強積金投資或選擇受託人及計劃

的資訊，你可參考：

•  積金局印製的「積金投資怎決定」小冊子；

•  積金局網站上的「受託人服務比較平台」，比較市場上各受託

人的服務；

•  積金局網站上的「收費比較平台」，比較市場上所有強積金基

金的收費和表現；及

•  受託人提供的資訊，包括銷售文件及基金便覽等。

積金局定期印製「受託人服務比較平台」及「收費比較平台」內

資料的摘要。所有積金局製作的刊物均可於積金局網頁下載，

或於積金局辦事處、各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及勞工處各

分區辦事處索取。

為何你會有 「個人帳戶」？原因包括：

1. 當你離職後，你以往工作所累積的強積金：

 •  仍保留在前僱主沿用的受託人及計劃；或

 • 已轉移至自選的受託人及計劃。

2. 當你行使僱員自選安排的轉移權：

 •  將現職「供款帳戶」內的強積金（僱員強制性供款部份），

轉移至一個自選受託人及計劃下新開立的 「個人帳戶」。

在上述情況下，你的強積金都會存放在計劃下的 「個人帳戶」。

熱線：2918 0102

傳真：2259 8806

網址：www.mpfa.org.hk

選擇受託人及計劃須考慮的四大因素 知多一點點

在決定整合之前，你須注意以下事項：

留心有機會 「低賣高買」
•  強積金是一項長線投資。在轉移強積金的過程中，一般會出

現一段約1至2星期的投資空檔，你的強積金不會投資於任何 

基金。

•  在此期間，基金價格可能因市場波動而出現變化，令你有機會 

「低賣高買」。

細閱 「保證基金」 的條款
•  如你在原有計劃內選擇了 「保證基金」，請留意會否因為轉移而

未能符合有關條款，例如鎖定期，以致不能取得保證的回報。

•  若你打算投資於 「保證基金」，亦請清楚了解要符合甚麼條件方

可獲得承諾的保證。 

決定整合前留意風險

在選擇受託人及計劃時，不同計劃成員可能有不同的考慮因素，

以下是一些常見例子：

• 我在哪個受託人持有的「個人帳戶」數目較多？

• 我在哪個受託人及計劃所滾存的強積金較多？

• 我最近曾選擇在哪個受託人及計劃開立「個人帳戶」？

• 我在同一個受託人是否亦持有其他種類的帳戶？

無論如何，我們建議你先考慮以下四大因素較為恰當：

1
產品

（計劃及基金）
基金選擇是否足夠及切合個人需要、

基金的特色、風險程度及表現

2 服務 受託人的服務範疇及水平

3 基金收費 須以同類基金收費作比較

4 個人因素
如個人投資目標、現處的人生階段

（包括距離退休之年期）、承受風險的

能力及其他退休儲備等

填寫 

「計劃成員
整合個人帳戶申請表」
 （第MPF(S)-P(C)號表格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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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緊記填寫你準備整

合的「個人帳戶」的計

劃成員帳戶號碼。

如填上的號碼不正確

或有遺漏，有關帳戶

將不會被整合。

如何填寫 「計劃成員整合個人帳戶申請表」
(第MPF(S)-P(C)號表格) 

你在此表格上的簽署式樣應與你在附錄內指定的「個人帳戶」所屬的受託人紀錄相同。

如有疑問，請與有關的受託人聯絡。

表格的第III部：緊記細閱授權及聲明，然後簽署4

表格的第I部：填寫你的個人資料1
表格的附錄：選擇你準備整合的 「個人帳戶」，填寫計劃成員 

帳戶號碼 （附錄已詳列市場上所有營辦強積金計劃的受託人及其計劃名稱） 2
計劃成員帳戶號碼

你可透過以下方法取得有關號碼：

 • 查閱你的權益報表；或

 • 向受託人查詢。

你心儀的計劃可以是市場上任何一個強積金計劃，包括你現職的強積金計劃。

你選擇的計劃名稱

選定一個你心儀的計劃，把你在附錄上已選擇的「個人帳戶」整合至其下。

（附錄已詳列市場上所有營辦強積金計劃的受託人及其計劃名稱）

帳戶類別

1. 「個人帳戶」
 • 你準備整合的其中一個「個人帳戶」 （即你目前已持有的「個人帳戶」）；或

 •  你在市場上其他受託人及計劃下開立的一個全新「個人帳戶」 （即你尚未持有帳戶，

故請聯絡有關受託人辦理開戶手續及選擇投資組合）。

2. 「供款帳戶」
 • 即你在現職的強積金計劃下的「供款帳戶」。

   如你選了現職的「供款帳戶」，則須填寫僱主識別號碼。你可透過以下方法取得有關 

號碼：

 • 查閱你的權益報表；或

 • 向你的僱主或受託人查詢。

計劃成員帳戶號碼

你可參考上文 2  所述的方法，取得計劃成員帳戶號碼。

如你剛辦妥參加手續，尚未獲悉該計劃的成員帳戶號碼，則可留空此項。

表格的第II部：選定你心儀的計劃，填寫有關資料3

請緊記，如你所提供的資料有誤或不完整，整合申請或會被延誤，甚至未能獲受託
人處理。

請根據以下指示按步填寫表格：

如欲查詢你現在持有多少個 「個人帳戶」，請聯絡積金局。

本單張的「如何填寫『計劃成員整

合個人帳戶申請表』」一節的申請

表參考樣本上，已詳列市場上所

有營辦強積金計劃的受託人及其

計劃名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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